




应提供优于或等同于推荐品牌的产品。同时，报价人须提

供所投产品优于或等同于推荐品牌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

限于各项参数横向对比、检测报告等，否则视为无效报

价。 

（四）对项目要求及现场有疑问，可咨询项目负责人

陈工 13650431981。 

五、完成时间 

成交人收到结果确认函之日起，1 个日历日内供货至采

购人现场，3 个日历日完成项目所有设备安装及调试。 

六、支付方式 

（一）成交人完成全部供货、安装、调试并经采购人验

收合格后，提交合同金额 100%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请款

资料，采购人在收到前述有效资料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给

成交人合同总价的 95%； 

（二）剩余合同总价的 5%为质保金，项目质保期满且无

任何质量问题，成交人提交请款资料，采购人在收到前述有

效资料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。 

七、报价 

采购限价：¥300,000.00 元；。 

本项目为固定总价包干，报价包含设备费、主材费、配

件费、耗材费、人工费、安装费、预算包干费、运输费、服

务费、税费、保险费等一切为满足项目实施可预见及不可预

见的费用，最终结算时不做调整。要求报价人提供总价及分

项报价，分项包括：报价人认为需要列出的其他分项。报价

人所报价格不得高于采购限价。 

八、定标 

本次项目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原则上以含税总价的 





私章或签字为彩色（或黑白）复印的报价文件无效。

十一 、 保证金

报价人应按询价文件规定的金额和期限交纳报价保证

金， 报价保证金作为报价文件的组成部分。 报价人与交款人

名称必须一 致， 非报价人缴纳的报价保证金无效。

l、报价保证金金额：人民币陆忏元整(¥6,000. 00元）。

2、报价保证金缴纳期限：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（报

价保证金汇错账号、 迟到或不足额均作无效处理）。

3、 报价保证金收款账户信息：

帐户名称：东莞市东实新能源有限公司

开户银 行： 东 莞农村商业银行中心支行（行号：

402602000018) 

银行帐号： 380010190010009298 

4、 未中标的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在采购人发出结果确

认函后 一 次性无息退还；成交人报价保证金不退还， 在双方

签订合同后转为履约保证金， 作为成交人在履约过程中违约

金或罚款的扣罚来源之一。 履约保证金返还申请时间为验收

合格之日， 成交人在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提交退款申请，

收到成交人申请后30个日历日内，采购人一 次性无息退回。

十二、 开标时间及地址

开标时间： 2021年7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:00。

报价人须委派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到开标地址提

交报价文件并参加开标会议， 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
报价人提交报价文件地址：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海心沙








